
湘财证券上海证券交易所优先股投资风险

揭示书

尊敬的投资者：

优先股是我国资本市场一个全新的证券品种。为了使您

充分地了解优先股投资风险，本公司根据《优先股业务管理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优先股业务试点管理办法》等规定，

制订《湘财证券上海交易所优先股投资风险揭示书》（以下

简称“《风险揭示书》”），揭示优先股投资风险，请您认

真阅读并签署。

一、 重要提示

(一)优先股上市、交易、转让、信息披露等业务规则与

普通股、的相关业务规则存在差别，在参与优先股投资之前，

请您务必认真阅读《国务院关于开展优先股试点的指导意

见》《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优先股业务

试点业务实施细则》等有关规范性文件、规章和业务规则。

(二）优先股的条款比较复杂，不同的条款决定了不同

的优先股类别，在参与优先股投资之前，请您充分关注优先

股的具体条款内容，仔细研读相关公司的定期报告、临时报

告、募集说明书、上市公告书等，做到理性投资，切忌盲目

跟风。（三）本风险揭示书无法详尽列示优先股的全部投资

风险。您在参与此项业务前，请务必对此有清醒认识。

二、 风险揭示



（一）股东权利的特殊性可能带来的风险

优先股是独立于普通股的类别股份，优先股股东权利具有

特殊性，如认知不到位，可能给您造成投资风险。包括但不

限于：

1.您应充分关注优先股与普通股的差异。优先股股份持

有人优先于普通股股东分配公司利润和剩余财产，但参与公

司决策管理等权利受到限制。根据发行文件约定，商业银行

向特定对象发行的优先股在触发事件发生时可能被强制转

换为普通股。

2.您应充分关注优先股与债券的差异。优先股具有固定

收益证券的特征，但并不代表债权债务关系。一般而言，发

行人无到期归还本金的义务，可分配税后利润不足以足额支

付股息的并不构成违约。

3.您应充分关注优先股的具体条款内容，主要包括：（1）

优先股股息率是采用固定股息率还是浮动股息率；（2）发

行人在有可分配税后利润的情况下是否必须分配利润；（3）

股息是否可以累积到下一会计年度；（4）优先股股东是否

可以参加剩余利润分配；（5）优先股是否可以转换成普通

股；（6）发行人或优先股股东是否可以行使回购选择权等。

（二）规则差异可能带来的风险



优先股在上市、交易、转让、信息披露等方面与普通股

的业务 规则存在较大的差异。如认知不到位，可能给您造

成投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

1.上市优先股和普通股都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终

止上市等退市风险，但相关业务规则存在差异。如同一优先

股连续 20 个交易日收盘市值均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该优

先股存在被上海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的风险，而普通股不存

在相关规定。

2.上市优先股交易机制的特殊性可能产生的风险。优先

股每股票面金额为 100 元；优先股上市首日和日常交易设

置的价格涨跌幅限制，主板涨跌幅比例为 10%，科创板涨跌

幅比例为 20%；优先股交易信息单独显示，不纳入交易所有

关普通股的指数计算。优先股的异常波动情形采用特殊的认

定标准。

3.向特定对象发行的优先股转让无法成交的风险。向特

定对象发行的优先股在交易所市场的转让只能在不超过 200

名合格投资者之间进行。当转让导致优先股投资者超过 200

人时，优先股转让将出现无法成交。

本风险揭示书的揭示事项仅为列举事项，未能详尽载明

该项业务的所有风险。投资者在参与该项业务前，应当认真

阅读信息披露公告、业务协议、产品说明书等法律文件，熟

悉该项业务相关法律法规、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等，对其他



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也应当有所了解和掌握，并确信自己已

经做好足够的风险控制和财务安排，避免因参与该项业务遭

受难以承受的风险。

防范非法证券活动特别提示：

1. 申请开立的账户用途应合法，不得将账户提供给他

人使用或用 于非法代客交易的情形。

2.不得从事非法证券活动，或为他人从事非法证券活动

提供便利。

3.请通过正规途径和渠道理性从事证券投资，切勿轻信

以承诺收 益为诱饵的各类非法证券活动。

4.当在合法权益受到非法证券活动侵害时，应通过正

确、理性的 方式进行维权，必要时可向湘财证券工作人员

寻求帮助。

5.可通过关注“湘财证券投教基地”微信公众号，获取

更多防范 非法证券活动相关知识。

本人/机构声明：本人/机构确认已知晓并理解本《风险

揭示书》的全部内容，愿意承担优先股交易的风险和损失，

承诺不从事、不参与非法证券活动。

资金账号： 证券账户：

投资者 (个人或法定代表人签章) ：



机构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理人：

经办人：

复核人：

见证人：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办理机构业务章)




